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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2

年

4

月

24

日在本公司

A

楼

302

会议室召开，

会议采取现场投票表决方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12

人，代表本公司股份

319975126

股，占本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71.74%

。会议由本公司董事会召集，丁叮董事长主持，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等出席

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

（二）本次股东大会形成决议如下：

1

、审议通过《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319975126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2

、审议通过《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319975126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3

、审议通过《

2011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同意

319975126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4

、审议通过《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

319975126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5

、审议通过《

2011

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同意

319975126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6

、审议通过《关于

2011

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同意

319975126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7

、审议通过《关于

201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该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关联股东是化学工业第三设计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化三院”），化三院现持有本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数量为

267653734

股，作为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同意

52321392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8

、审议通过《关于

2012

年度申请银行授信的议案》。

同意

319975126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9

、审议通过《关于聘请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北京）有限公司为公司

2012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

319975126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10

、审议通过《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标准的议案》。

同意

319975126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四、见证律师的法律意见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鲍金桥、束晓俊律师担任了本次股东大会的见证律师并出具《法律意见书》（承义证字

[2012]

第

39

号），认为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提案、表决程

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关于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召开

2011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承义证字

[2012]

第

39

号）。

特此公告

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四月二十四日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

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

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赵显棣 董事 工作原因 丁叮

魏飞 独立董事 工作原因 刘殿栋

１．３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１．４

公司负责人丁叮、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王崇桂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增减变动（

％

）

资产总额（元）

４

，

０６９

，

７６６

，

６８９．９５ ３

，

８２７

，

８６８

，

７８９．３２ ６．３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元）

１

，

１２３

，

０４０

，

６２０．１３ １

，

１０５

，

５８９

，

４３３．９５ １．５８％

总股本（股）

４４６

，

０３４

，

５３４．００ ４４６

，

０３４

，

５３４．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

股）

２．５２ ２．４８ １．６１％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

）

营业总收入（元）

２５２

，

７１７

，

５３１．３４ ２２２

，

２２１

，

５７３．２６ １３．７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１７

，

４５１

，

１８６．１８ １３

，

１７６

，

２６９．２４ ３２．４４％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２２

，

７９１

，

３３７．０９ －９２

，

４４５

，

０６９．４９ ７５．３５％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股）

－０．０５ －０．３３ ８４．８５％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４ ０．０３ ３３．３３％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４ ０．０３ ３３．３３％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１．５７％ １．５０％ ０．０７％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

）

１．５２％ １．４９％ ０．０３％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附注（如适用）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５６

，

７５６．５９

小于

５％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

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

补助除外

６５０

，

０００．００

小于

５％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３８

，

９７８．３５

小于

５％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８８９．６０

小于

５％

所得税影响额

－８２

，

８９７．６９

小于

５％

合计

４７２

，

２５６．９７ －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９

，

２１３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化学工业第三设计院有限公司

２６７

，

６５３

，

７３４

人民币普通股

安徽达鑫科技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

，

９６１

，

８５７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农业银行

－

东吴价值成长双动力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９

，

９４３

，

０４６

人民币普通股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８

，

７５２

，

０８７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汇添富均衡增长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７

，

２７１

，

７５５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广发聚瑞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６

，

９１４

，

３９０

人民币普通股

交通银行

－

国泰金鹰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４

，

８６１

，

０５２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

－

嘉实稳健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４

，

０２８

，

８８５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

－

信达澳银领先增长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３

，

５０９

，

５９９

人民币普通股

安徽省信用担保集团有限公司

３

，

１９２

，

３３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完成情况如下：

１

、期初至报告期末，实现营业收入

２５

，

２７１．７５

万元，实现营业利润

１

，

９９８．５９

万元，实现利润总额

２

，

０５４．０２

万元，实现归

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

，

７４５．１２

万元，同比分别增长

１３．７２％

、

２９．１８％

、

３１．２７％

、

３２．４４％

，主要原因为：一是公司运营的工程

总承包项目按计划实施，按照工程进度确认的收入相应增加；二是报告期内，公司合理运用人力资源，提升了项目管理水

平，按照设计进度确认的设计咨询收入增长较快，设计咨询项目收入占总收入比重增大，致使综合毛利率较上年同期提

高；三是联营公司王小郢污水处理有限公司实现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加，致使按权益法确认的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增

加较大。因此，本报告期实现的各项利润指标较上年同期增长较快。

２

、期初至报告期末，公司管理费用为

４

，

２５９．８０

万元，同比增长

３０．６４％

，主要原因为：一是公司坚持以技术先导带动工

程项目，积极开展新技术研发工作，研发投入较上年同期增加；二是职工薪酬费用增长，致使人工成本相应提高。

３

、报告期末，应收票据余额较期初增加

６５．２４％

，主要系报告期收取的银行承兑票据尚未到期办理承兑。

４

、报告期末，应付票据余额较期初增加

３４．７５％

，主要系报告期内以承兑汇票支付的工程设备款增加所致。

５

、报告期末，应付职工薪酬余额较期初降低

７５．３５％

，主要系上年末计提的奖金在本报告期发放所致。

６

、报告期末，应缴税费余额较期初降低

３６．６７％

，主要系报告期内申报缴纳上年末应交增值税、营业税及企业所得税

所致。

７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长

７５．３５％

，主要系公司强化工程项目过程收费，销售商品、提供劳务

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长所致。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３．２．１

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２

公司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３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１

、根据《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１５

号》第

７

条应披露的重大经营合同的履行情况

（

１

）黔西县黔希煤化工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３０

万吨

／

年乙二醇项目总承包合同

该合同正在履行，项目实际进度与合同计划进度基本一致。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公司已收到业主按合同约定支付的

预付款及项目进度款

３１

，

１７３．００

万元，项目已累计确认收入

４

，

４４２．５８

万元。本报告期确认收入

９９７．４５

万元。该项目不存在

应收账款情况。

（

２

）伊犁新天年产

２０

亿立方米煤制天然气项目空分装置、污水处理及回用装置工程建设任务委托书

该合同正在履行，项目实际进度与合同计划进度基本一致。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公司已收到业主按合同约定支付的

预付款及项目进度款

３９

，

４９８．３１

万元，项目已累计确认营业收入

５

，

７１４．１８

万元。由于当地冬季气候寒冷，不具备施工条件，

因此本报告期未确认收入。该项目不存在应收账款情况。

（

３

）中煤鄂尔多斯能源化工有限公司

２００

万吨

／

年合成氨、

３５０

万吨

／

年尿素项目（一期工程）公用装置

ＥＰＣ

（设计、采购、

施工）总承包合同

该合同正在履行，项目实际进度与合同计划进度基本一致。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公司已收到业主按合同约定支付的

预付款及项目进度款

１５

，

７２０．５０

万元，项目已累计确认营业收入

９６０．５８

万元。本报告期确认营业收入

６９９．８０

万元。该项目

不存在应收账款情况。

２

、本报告期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锡林郭勒盟创源煤化工有限公司大型褐煤低温热解清洁生产技术项目工程设计合同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５

日，公司与锡林郭勒盟创源煤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源公司）签订了大型褐煤低温热解清洁生产技

术项目工程设计合同。公司作为总体设计单位，承担该项目总体设计、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工作，设计范围为厂区界区

以内的生产设施、厂区内公用工程、生产办公设施及部分配套的生活设施等。合同设计费用为

６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该项目最

终版初步设计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前完成，最终版总体设计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前完成。施工图设计的开始时间以收到创源

公司初步设计审查意见，经双方确认后为准，施工图设计工期为

１２

个月。合同装置的建设地在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

该设计合同正在履行之中。

３．２．４

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持股

５％

以上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等有关方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

内的以下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人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无 无 不适用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

书中所作承诺

无 无 不适用

重大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无 无 不适用

发行时所作承诺

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

人员、本公司

控股股东化

学工业第三

设计院有限

公司、本公司

实际控制人

中国化学工

程集团公司

持有公司股份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在其任职

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

之二十五；若发生离职情形，离职后六个月内，不转让其所

持有的公司股份， 并在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所转让

的股份不超过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五十。 本公司

控股股东化学工业第三设计院有限公司承诺： 本院及下属

子公司将不生产、 开发任何与股份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生

产的产品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产品， 不直接或间接

经营任何与股份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

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 也不参与投资任何与股份公司及

其下属子公司生产的产品或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

成竞争的其他企业。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化学工程集团

公司承诺：将不会直接从事或参与任何具体生产经营业务，

目前没有、 将来也不从事与东华科技主营业务相同或相似

的具体生产经营活动， 并不会利用作为实际控制人的地位

或利用这种地位获得的信息， 作出不利于东华科技而有利

于其它公司的决定或判断。

切实履行

其他承诺（含追加承诺） 无 无 不适用

３．４

对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预计的经营业

绩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减变动幅度小于

３０％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净利润同比变

动幅度的预计范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减变

动幅度为：

０．００％ ～～ ３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经营业绩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１０４

，

０４１

，

９０２．１４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一方面工程项目按计划实施，营业收入增加；另一方面公司加强工程项目管理，提高了项目

的盈利能力。

３．５

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３．５．１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２

报告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情况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

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资

料

２０１２

年

０１

月

１１

日

东华工程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实地调研 机构

海通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民生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东

北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中邮创业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

主要介绍公司新型煤化工技

术研发、市场前景、竞争形势

以及已承揽项目的进展等情

况

２０１２

年

０２

月

０７

日

东华工程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实地调研 机构

开源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长安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

主要介绍煤化工市场前景及

政策导向、公司项目执行情

况、钛白等领域及国外市场经

营情况等

２０１２

年

０２

月

０８

日

东华工程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实地调研 机构

上海东方证券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

主要介绍公司乙二醇、天然气

等项目进展、污水领域竞争状

况、技术开发以及与中国化学

关系等

２０１２

年

０２

月

１６

日

东华工程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实地调研 机构

国泰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华创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生

命保险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汇添富

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上投摩根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北

京市星石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主要介绍煤化工市场前景及

政策导向、公司项目执行、污

水处理、技术储备及国外市场

经营等情况

３．６

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６．１

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丁叮

二

○

一二年四月二十四日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１．３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１．４

公司负责人姓名 赵小刚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詹艳景

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姓名 徐伟锋

公司负责人赵小刚、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詹艳景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徐伟锋声明：保证本季度报告中财

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

末增减（

％

）

总资产（千元）

９８

，

４７５

，

１４６ ９２

，

７８６

，

３９１ ６．１３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千元）

３２

，

３５８

，

０２３ ２２

，

５６１

，

６３０ ４３．４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

股）

２．３４ １．９１ ２２．５１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千元）

－５

，

７６６

，

１１０

不适用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股）

－０．４２

不适用

报告期

年初至报告期期

末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千元）

１

，

０７１

，

４５９ １

，

０７１

，

４５９ １３．３１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９ ０．０９ １２．５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８ ０．０８ ０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９ ０．０９ １２．５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３．９ ３．９

减少

０．９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３．７１ ３．７１

减少

０．９１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１４１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

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７１

，

８８５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１０８

所得税影响额

－１１

，

１８６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７

，

２３６

合计

５３

，

２１４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３１０

，

６１４

（其中

Ａ

股股东

３０７

，

９４４

户，

Ｈ

股股东

２

，

６７０

户）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的数量

种类

中国南车集团公司

６

，

４２５

，

７１４

，

２８５

人民币普通股

ＨＫＳＣＣ ＮＯＭＩＮＥＥ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２

，

０１７

，

１５７

，

８３９

境外上市外资股

中国农业银行

－

中邮核心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８

，

１１４

，

２０７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

－

长城品牌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０９

，

０２０

，

７４９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南车集团投资管理公司

９３

，

０８５

，

７１５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南方隆元产业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７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６９

，

９９９

，

６２７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农业银行

－

中邮核心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６

，

３６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上证

５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３９

，

９４９

，

４５０

人民币普通股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团体分红

－０１８Ｌ－ＦＨ００１

沪

３２

，

９９９

，

８１２

人民币普通股

注：

ＨＫＳＣＣ ＮＯＭＩＮＥＥ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持有的

Ｈ

股乃代表多个客户持有。

§３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

、交易性金融资产较年初减少

26,185

千元（

-54.97%

），主要是本公司所持的外汇合约到期结汇所致；

2

、应收票据较年初减少

1,761,387

千元（

-41.92%

），主要是本公司年初应收票据背书和到期结算所致；

3

、应收账款较年初增加

7,194,910

千元（

52.56%

），主要是本公司一季度客户回款较少所致；

4

、其他流动资产较年初增加

355,607

千元（

55.09%

），主要是本公司一季度银行理财产品增加所致；

5

、预收款项较年初减少

3,361,776

千元（

-45.38%)

，主要是本公司一季度交付相关产品，冲抵预收款项所致；

6

、应交税费较年初减少

446,149

千元（

-31.27%)

，主要是本公司一季度交纳增值税和企业所税所致；

7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较年初增加

1,671,247

千元（

59.23%)

，主要是本公司将一年内到期的中期票据

20

亿元从非流

动负债分类为流动负债所致；

8

、资本公积较年初增加

6,761,533

千元（

255.44%)

，主要是本公司一季度完成再融资，股本溢价增加所致；

9

、营业收入同比减少

989,655

千元（

-4.90%)

，主要是受主要客户招标推迟影响，机车板块、客车板块收入同比减少所致；

10

、管理费用同比增加

247,366

千元（

17.64%)

，一是本公司研发费用投入增加，二是随着本公司经营规模的扩大和业务量

的增加，管理人员薪酬、管理机构的折旧及摊销费等费用相应增长；

11

、资产减值损失同比减少

25,034

千元（

-44.79%)

，主要是本公司一季度计提的坏账准备减少所致；

12

、公允价值变动损失同比减少

865

千元（

-89.92%)

，主要是本公司所持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降幅同比减小所致；

13

、投资收益同比减少

51,720

千元（

-54.13%)

，主要是本公司一季度按照权益法分占合营公司及联营公司的利润减少所

致；

14

、营业外收入同比增加

38,532

千元（

68.44%)

，主要是随着政府补助项目结题，转入营业外收入的政府补助同比增加所

致；

15

、少数股东损益同比减少

147,649

千元（

-43.64%)

，主要是非全资子公司一季度净利润同比降低所致；

1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赤字同比减少

1,303,686

千元（

-18.44%

），主要是本公司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

金增加所致；

1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赤字同比增加

401,013

千元（

29.03%

），主要是本公司长期股权投资增加和理财产品增

加所致；

18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加

3,615,900

千元（

99.90%

），主要是本公司一季度通过再融资融入资金

87

亿元

所致。

3.2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

、股权激励计划的实施情况

公司股权激励的实施情况及其影响请详见本公司

2011

年年度报告。报告期内，该事项无其他进展情况。

2

、非公开发行股票情况

本公司于

2011

年

9

月

16

日召开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等

议案。上述非公开发行事项，已经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获得了国务院国资委的批复。

2012

年

1

月

11

日

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了本公司上述非公开发行事项。

2012

年

2

月

23

日，本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中

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2

〕

210

号），核准本公司向包括控股股东南车集团在内的不超

过十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96,300

万股

A

股股票。

2012

年

3

月

15

日， 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完成了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登记。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12

年

3

月

17

日刊载在《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香港联交所网站上的相关公告。

3.3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1

、本公司控股股东南车集团在招股说明书中承诺

（

1

）就南方汇通重组承诺：将对其持有的南方汇通股权及相应资产进行重组，包括但不限于南车集团取得南方汇通货车

业务相关资产；南车集团将在取得南方汇通相应资产后

3

个月内，向本公司转让上述已取得的货车业务相关资产；转让价格

将根据资产评估的结果协商确定；上述资产转让将按照境内外监管机构的要求履行必要的审批程序。

（

2

）就避免同业竞争承诺：

①

南车集团承诺南车集团本身、并且南车集团必将通过法律程序使南车集团之全资、控股子

企业将来均不从事任何与本公司正在经营的业务有直接竞争的业务；

②

在符合上述第

①

项承诺的前提下，如南车集团（包括

受南车集团控制的全资、控股或其他关联企业）将来经营的产品或服务与本公司的主营产品或服务有可能形成竞争，南车集

团同意本公司有权优先收购南车集团与该等产品或服务有关的资产或南车集团在子企业中的全部股权；

③

在符合上述第

①

项承诺的前提下，南车集团将来可以在本公司所从事的业务范围内开发先进的、盈利水平高的项目，但是应当在同等条件下

优先将项目成果转让给本公司经营；

④

如因南车集团未履行其所作出的上述

①-③

项承诺给本公司造成损失的，南车集团将

赔偿本公司的实际损失。

2011

年

1

月

29

日，本公司刊发了《关于中国南车集团对南方汇通有关承诺事项的说明》的公告：本公司接到大股东中国南

车集团《关于对南方汇通进行重组的有关承诺事项的函》。有关内容如下：

1.

中国南车集团确定将本公司作为其从事机车、客

车、货车、动车组、城轨地铁车辆及重要零部件的研发、制造、销售、修理和租赁，以及轨道交通装备专有技术延伸产业等业务

的最终整合的唯一平台。

2.

中国南车集团力争用

5

年左右时间，通过资产购并、重组等方式，将其持有的南方汇通股权进行处

置，并在取得南方汇通相应资产后，向本公司转让取得的货车业务相关资产。

本报告期内，本公司控股股东南车集团遵守了其所作出的上述承诺。

2

、有关房屋产权问题的承诺

本公司在拥有的房屋中尚有

114

项、总建筑面积约为

73585.58

平方米的房屋尚未获得《房屋所有权证》，主要是由于石家

庄实施「退城进郊」和成都地区城市规划变化的原因，当地主管部门不予办理相关房产的《房屋所有权证》。就该等城市规划

事项，石家庄市城乡规划局出具了《关于中国南车集团石家庄车辆厂厂区规划的情况说明》，指出因城市规划原因不再受理

原有无证房屋的规划许可证补办申请；成都市规划管理局出具了《关于中国南车集团成都机车车辆厂厂区规划道路的情况

说明》，指出按城市未来发展需要，将有两条规划市政道路穿越厂区土地。这部分房屋将按照当地政府要求，暂缓办理《房屋

所有权证》。除上述两家子公司因客观原因部分房产不能办理《房屋所有权证》外，其余已办理《房屋所有权证》。有关石家庄

公司搬迁事宜，请见本公司分别于

2011

年

8

月

6

日和

2012

年

3

月

17

日刊载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香港联交所网站上的相关公告。

3

、其他承诺

南车集团承诺其持有的于

2011

年

8

月

18

日解禁可上市流通的本公司

6,422,914,285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自

2011

年

8

月

18

日起自愿继续锁定三年（即自

2011

年

8

月

18

日至

2014

年

8

月

17

日）。锁定期内，南车集团持有的该等股份不通过上海证券交易

所挂牌出售或转让。

本公司于

2012

年

3

月完成了向包括控股股东南车集团在内的不超过十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行为，并于

2012

年

3

月

15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了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登记。 本公司控股股东南车集团承

诺其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对外转让。

本报告期内，本公司控股股东南车集团遵守了其所作出的上述承诺。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3.5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有关财政政策和《公司章程》，结合本公司的财务状况，董事会建议

2011

年度分配预案如下：拟

按照每

10

股派发

1.8

元（含税）人民币的预案向股东进行利润分配，该分配预案还须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赵小刚

2012

年

4

月

24

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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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上海莱士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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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

任。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本

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以电话和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

会议应参与表决的董事

９

名，实际参与表决的董事

９

名。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的

有关规定。会议在保证所有董事充分发表意见的前提下，全体与会董事以投票表决的方式，一致同意作出如下决议：

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

《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刊载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供投资者查

阅。

二、关于公司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鉴于公司将以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总股本

２７

，

２００

万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股利

５

元人民币 （含

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８

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将增加至

４８

，

９６０

万股。公司的注册资本、股份总额

将发生变化，董事会就《公司章程》中注册资本及股份总数等相关条款进行了相应修改。（具体修改内容参见本公告附件：

公司章程修正案）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本议案还需提交股东大会并以特别决议方式进行审议。

三、关于召集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星期四）上午

９

：

３０

在上海市闵行区东川路

３０５０

号紫藤宾馆会议中心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４

日（星期五）；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供投资

者查阅。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附件：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９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上，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司将以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总股本

２７

，

２００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股利

５

元人民币（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

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８

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将增加至

４８

，

９６０

万股。

上述分配方案实施后，公司的注册资本、股份总数等将发生变化，需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进行修订。具体修订内容如

下：

修改前内容 修改后内容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２７

，

２００

万元。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４８

，

９６０

万元。

第十八条 公司的发起人为两家法人，分别为：科瑞天诚投

资控股有限公司、

ＲＡＡＳ Ｃｈｉｎａ Ｌｉｍｉｔｅｄ

（莱士中国有限公

司）。 科瑞天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有

１０

，

２００

万股；

ＲＡＡＳ

Ｃｈｉｎａ Ｌｉｍｉｔｅｄ

（莱士中国有限公司）持有

１０

，

２００

万股。

第十八条 公司的发起人为两家法人，分别为：科瑞天诚投

资控股有限公司、

ＲＡＡＳ Ｃｈｉｎａ Ｌｉｍｉｔｅｄ

（莱士中国有限公

司）。 科瑞天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有

１８

，

３６０

万股；

ＲＡＡＳ

Ｃｈｉｎａ Ｌｉｍｉｔｅｄ

（莱士中国有限公司）持有

１８

，

３６０

万股。

第十九条 股份总数为

２７

，

２００

万股， 每股面值一元人民币，

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

２７

，

２００

万股。

第十九条 股份总数为

４８

，

９６０

万股， 每股面值一元人民币，

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

４８

，

９６０

万股。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５２

证券简称：上海莱士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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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

任。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具体情况如下：

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２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４

日

３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

９

：

３０

，会期半天

４

、召开方式：现场表决方式

５

、召开地点：上海市闵行区东川路

３０５０

号紫藤宾馆会议中心

二、会议审议事项：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本议案需经特别决议方式进行审议。

三、会议出席对象：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４

日（星期五）

１５

：

００

闭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均有权亲自

或委托代理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行使表决权。股东委托的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聘请的律师。

四、会议登记办法：

１

、法人股东登记：法人股东须持股东账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或法人代表人授权委托

书及出席人身份证；

２

、自然人股东登记：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受委托出席的股东代理人须持有出席人本人

身份证、股东的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

３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７

日

－８

日，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６

：

００

；

４

、股东登记可以书面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

五、联系方式：

１

、会议联系人：董事会办公室 张屹 孟斯妮

２

、电话：

０２１－６４３０３９１１－２１７

３

、传真：

０２１－６４３００６９９

４

、联系地址：上海市闵行区北斗路

５５

号董事会办公室

５

、邮编：

２００２４５

６

、本次会议与会股东或代理人交通、住宿等费用自理。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附件：

授 权 委 托 书

兹授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代表本人对在本次大会上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书有效期限：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对下述议案表决如下（请在相应表决意见项下划“

√

”）：

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若委托人未对上述议案作出具体表决指示，受托人可否按自己决定进行表决：

［ ］可以 ［ ］不可以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１．３

公司负责人郑跃文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峥先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朱雪莲女士声明：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增减变动（

％

）

资产总额（元）

９９０

，

４９６

，

４０１．７７ １

，

００９

，

５３０

，

０５３．６０ －１．８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元）

９３５

，

９５６

，

４５３．５８ ９１４

，

６４１

，

９９８．８０ ２．３３％

总股本（股）

２７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７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

股）

３．４４ ３．３６ ２．３８％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

）

营业总收入（元）

７１

，

５４３

，

０１５．９６ ７５

，

６６３

，

６０６．７２ －５．４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２１

，

３１４

，

４５４．７８ ２２

，

３２９

，

９０９．５３ －４．５５％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１８

，

６１０

，

１７４．２４ －２

，

２５８

，

２７８．０８ －７２４．０９％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股）

－０．０７ －０．０１ －６００．００％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７８ ０．０８２ －４．８８％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７８ ０．０８２ －４．８８％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２．３０％ ２．６７％ －０．３７％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２．１５％ ２．６７％ －０．５２％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附注（如适用）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

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

除外

１

，

１１４

，

８００．００ －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４４

，

０１０．２９ －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６５５

，

６１０．８５ －

所得税影响额

－２９４

，

０６１．７９ －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５５

，

１１９．１５ －

合计

１

，

３７７

，

２１９．６２ －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２３

，

３７６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

数量

种类

科瑞天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１０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ＲＡＡＳ ＣＨＩＮＡ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１０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黄楚欣

２

，

６６１

，

５０９

人民币普通股

黄炽恒

２

，

４７６

，

６６０

人民币普通股

山东省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联合证券梦想十号证券投资信

托

１

，

８５８

，

９７９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

－

泰信蓝筹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８００

，

１４３

人民币普通股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集合类资金信托

Ｒ２００８ＪＨ０３１ ７２８

，

０６９

人民币普通股

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

浦江之星

８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二

期

６６０

，

３３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

海洋之星

４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６３２

，

８３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

浦江之星

１３

号集合资金信托

５７５

，

３６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１

、报告期末应收票据余额较期初减少

７８．５５％

，主要是因为期初银行承兑汇票大部分已于报告期内到期承兑；

２

、报告期末其他应收款余额较期初增加

５４．２５％

，主要是因为往来款项增加；

３

、报告期末递延所得税资产余额较期初减少

５２．９２％

，主要是因为因工资而产生的递延所得税资产随着年终奖的支

付而相应减少；

４

、报告期末应付职工薪酬余额较期初减少

８８．９０％

，主要是因为上年末计提的年终奖已于报告期内支付；

５

、报告期末应交税费余额较期初减少

８４．１２％

，主要是因为上年末应交增值税及应交企业所得税余额较大且均已于

报告期内缴纳；

６

、报告期内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长

５３．４３％

，主要是因为报告期内主要原材料血浆采购成本

及采购数量均有所增加；

７

、报告期内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长

１９９．１１％

，主要是奉贤新厂区建设

投入增加所致。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３．２．１

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２

公司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３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９

日与广州医药有限公司、广东港银医药有限公司、广东立晖生物药品有限公司、广西唐时医药有限公

司、湖南海恒丰医药实业有限公司、常州力康医药有限公司、广东健泽医药有限公司、宁波海尔施医药有限责任公司、华东医

药宁波有限公司和黑龙江省中瑞医药有限公司共

１０

家销售商分别签署了《

２０１２

年货品购销合同》，合同销售总额为

５．０５

亿元。

本合同有效期皆为一年，自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合同情况具体如下：

销售商 销售金额 合同主要内容

（一）广州医药有限公司

１．５０

亿元

１

）合同双方

甲方：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广州医药有限公司

２

）甲方应按以下时间、方式向乙方发货：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前，甲方应

向乙方供应合同货品总值

４０％

的货品；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前， 甲方应向乙

方供应的货品价值达到合同货品总值的

７０％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甲方

应向乙方供应的货品价值达到合同货品总值的

１００％

。

３

）甲、乙双方确认付款方式如下：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３０

日前买方应向卖方

提供第一期

５

，

０００

万元

６

个月银行承兑汇票；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前买方应向

卖方提供第二期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６

个月银行承兑汇票。

４

）甲、乙双方一致同意，政府物价主管部门对本合同约定货品的最

高零售价调整，则货品的销售价随之作相应调整。

５

）若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甲方向乙方供货货品金额不足人民币

壹亿伍仟万元整的，甲方同意在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前将差额一次性返还给

乙方。

（二）广东港银医药有限公司

６

，

７２２．００

万元

１

）合同双方

甲方：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广东港银医药有限公司

２

）甲方应按以下时间、方式向乙方发货：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前，甲方应

向乙方供应合同货品总值

４０％

的货品；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前， 甲方应向乙

方供应的货品价值达到合同货品总值的

７０％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甲方

应向乙方供应的货品价值达到合同货品总值的

１００％

。货品运费由甲方

承担。

３

）甲、乙双方确认付款方式如下：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前，乙方应以电汇

方式支付第一期人民币

６７２．２０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３０

日前，乙方应以电汇

方式支付第二期人民币

１

，

００８．３０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前， 乙方应以电

汇方式支付第三期人民币

１

，

６８０．５０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前， 乙方应以

电汇方式支付第四期人民

１

，

６８０．５０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前，乙方应以

电汇方式支付第五期人民币

１

，

６８０．５０

万元。

４

）甲、乙双方一致同意，政府物价主管部门对本合同约定货品的最

高零售价调整，则货品的销售价随之作相应调整。

５

）若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甲方向乙方供货货品金额不足人民币

６

，

７２２．００

万元的，甲方同意在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前将差额一次性返还给乙

方。

（三）广东立晖生物药品有限公

司

７

，

５０４．０４

万元

１

）合同双方

甲方：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广东立晖生物药品有限公司

２

）甲方应按以下时间、方式向乙方发货：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前，甲方应

向乙方供应合同货品总值

４０％

的货品；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前， 甲方应向乙

方供应的货品价值达到合同货品总值的

７０％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甲方

应向乙方供应的货品价值达到合同货品总值的

１００％

。货品运费由甲方

承担。

３

）甲、乙双方确认付款方式如下：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前，乙方应以电汇

方式支付第一期人民币

１

，

８７６．０１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３０

日前， 乙方应以电

汇方式支付第二期人民币

９３８．００５

万元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前，乙方应以

电汇方式支付第三期人民币

９３８．００５

万元整；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前，乙方应

以电汇方式支付第四期人民币

１

，

８７６．０１

万元整；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前，乙

方应以电汇方式支付第五期人民币

１

，

８７６．０１

万元整。

４

）甲、乙双方一致同意，政府物价主管部门对本合同约定货品的最

高零售价调整，则货品的销售价随之作相应调整。

５

）若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甲方向乙方供货货品金额不足人民币

７

，

５０４．０４

万元的，甲方同意在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前将差额一次性返还给乙

方

（四）广西唐时医药有限公司

４

，

９２５．００

万元

１

）合同双方

甲方：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广西唐时医药有限公司

２

）甲方应按以下时间、方式向乙方发货：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前，甲方应

向乙方供应合同货品总值

４０％

的货品；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前， 甲方应向乙

方供应的货品价值达到合同货品总值的

７０％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甲方

应向乙方供应的货品价值达到合同货品总值的

１００％

。货品运费由甲方

承担。

３

）甲、乙双方确认付款方式如下：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前，乙方应以电汇

方式支付第一期人民币

１

，

２３１．２５

万元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３０

日前， 乙方应以

电汇方式支付第二期人民币

１

，

２３１．２５

万元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前， 乙方

应以电汇方式支付第三期人民币

１

，

２３１．２５

万元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前，

乙方应以电汇方式支付第四期人民币

１

，

２３１．２５

万元整。

４

）甲、乙双方一致同意，政府物价主管部门对本合同约定货品的最

高零售价调整，则货品的销售价随之作相应调整。

５

）若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甲方向乙方供货货品金额不足人民币

４

，

９２５．００

万元的，甲方同意在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前将差额一次性返还给乙

方。

（五） 湖南海恒丰医药实业有

限公司

５

，

００９．５０

万元

１

）合同双方

甲方：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湖南海恒丰医药实业有限公司

２

）甲方应按以下时间、方式向乙方发货：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前，甲方应

向乙方供应合同货品总值

４０％

的货品；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前， 甲方应向乙

方供应的货品价值达到合同货品总值的

７０％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甲方

应向乙方供应的货品价值达到合同货品总值的

１００％

。货品运费由甲方

承担。

３

）甲、乙双方确认付款方式如下：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前，乙方应以电汇

方式支付第一期人民币

１

，

２５２．３７５

万元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３０

日前，乙方应以

电汇方式支付第二期人民币

１

，

２５２．３７５

万元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前，乙方

应以电汇方式支付第三期人民币

１

，

２５２．３７５

万元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前，

乙方应以电汇方式支付第四期人民币

１

，

２５２．３７５

万元整。

４

）甲、乙双方一致同意，政府物价主管部门对本合同约定货品的最

高零售价调整，则货品的销售价随之作相应调整。

５

）若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甲方向乙方供货货品金额不足人民币

５

，

００９．５０

万元的，甲方同意在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前将差额一次性返还给乙

方。

（六）常州力康医药有限公司

４

，

９９６．８０

万元

１

）合同双方

甲方：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常州力康医药有限公司

２

）甲方应按以下时间、方式向乙方发货：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前，甲方应

向乙方供应合同货品总值

３５％

的货品；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前， 甲方应向乙

方供应的货品价值达到合同货品总值的

６５％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甲方

应向乙方供应的货品价值达到合同货品总值的

１００％

。货品运费由甲方

承担。

３

）甲、乙双方确认付款方式如下：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前，乙方应以电汇

方式支付第一期人民币

１

，

２４９．２０

万元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前， 乙方应以

电汇方式支付第二期人民币

１

，

２４９．２０

万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前， 乙方应

以电汇方式支付第三期人民币

１

，

２４９．２０

万元整；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５

日前，乙

方应以电汇方式支付第四期人民币

１

，

２４９．２０

万元整。

４

）甲、乙双方一致同意，政府物价主管部门对本合同约定货品的最

高零售价调整，则货品的销售价随之作相应调整。

５

）若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甲方向乙方供货货品金额不足人民币

４

，

９９６．８０

万元的，甲方同意在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前将差额一次性返还给乙

方。

（七）广东健泽医药有限公司

２

，

２４４．６６

万元

１

）合同双方

甲方：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广东健泽医药有限公司

２

）甲方应按以下时间、方式向乙方发货：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前，甲方应

向乙方供应合同货品总值

３５％

的货品；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前， 甲方应向乙

方供应的货品价值达到合同货品总值的

６５％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甲方

应向乙方供应的货品价值达到合同货品总值的

１００％

。货品运费由甲方

承担。

３

）甲、乙双方确认付款方式如下：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前，乙方应以电汇

方式支付第一期人民币

５６１．１６５

万元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前，乙方应以电

汇方式支付第二期人民币

５６１．１６５

万元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０

日前，乙方应以

电汇方式支付第三期人民币

５６１．１６５

万元整；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０

日前，乙方应

以电汇方式支付第四期人民币

５６１．１６５

万元整。

４

）甲、乙双方一致同意，政府物价主管部门对本合同约定货品的最

高零售价调整，则货品的销售价随之作相应调整。

５

）若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甲方向乙方供货货品金额不足人民币

２

，

２４４．６６

万元的，甲方同意在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前将差额一次性返还给乙

方。

（八） 宁波海尔施医药有限责

任公司

１

，

３１２．７６

万元

１

）合同双方

甲方：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宁波海尔施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２

）甲方应按以下时间、方式向乙方发货：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前，甲方应

向乙方供应合同货品总值

３５％

的货品；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前， 甲方应向乙

方供应的货品价值达到合同货品总值的

６５％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甲方

应向乙方供应的货品价值达到合同货品总值的

１００％

。货品运费由甲方

承担。

３

）甲、乙双方确认付款方式如下：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前，乙方应以电汇

方式支付第一期人民币

３２８．１９

万元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前， 乙方应以电

汇方式支付第二期人民币

３２８．１９

万元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前， 乙方应以

电汇方式支付第三期人民币

３２８．１９

万元整；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５

日前， 乙方应

以电汇方式支付第四期人民币

３２８．１９

万元整。

４

）甲、乙双方一致同意，政府物价主管部门对本合同约定货品的最

高零售价调整，则货品的销售价随之作相应调整。

５

）若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甲方向乙方供货货品金额不足人民币

１

，

３１２．７６

万元的，甲方同意在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前将差额一次性返还给乙

方。

（九）华东医药宁波有限公司

１

，

７５３．６０

万元

１

）合同双方

甲方：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华东医药宁波有限公司

２

）甲方应按以下时间、方式向乙方发货：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前，甲方应

向乙方供应合同货品总值

３５％

的货品；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前， 甲方应向乙

方供应的货品价值达到合同货品总值的

６５％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甲方

应向乙方供应的货品价值达到合同货品总值的

１００％

。货品运费由甲方

承担。

３

）甲、乙双方确认付款方式如下：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前，乙方应以电汇

方式支付第一期人民币

４３８．４０

万元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前， 乙方应以电

汇方式支付第二期人民币

４３８．４０

万元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前， 乙方应以

电汇方式支付第三期人民币

４３８．４０

万元整；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５

日前， 乙方应

以电汇方式支付第四期人民币

４３８．４０

万元整。

４

）甲、乙双方一致同意，政府物价主管部门对本合同约定货品的最

高零售价调整，则货品的销售价随之作相应调整。

５

）若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甲方向乙方供货货品金额不足人民币

１

，

７５３．６０

万元的，甲方同意在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前将差额一次性返还给乙

方。

（十） 黑龙江省中瑞医药有限

公司

１

，

０６１．９０

万元

１

）合同双方

甲方：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黑龙江省中瑞医药有限公司

２

）甲方应按以下时间、方式向乙方发货：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前，甲方应

向乙方供应合同货品总值

３５％

的货品；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前， 甲方应向乙

方供应的货品价值达到合同货品总值的

６５％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甲方

应向乙方供应的货品价值达到合同货品总值的

１００％

。货品运费由甲方

承担。

３

）甲、乙双方确认付款方式如下：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前，乙方应以电汇

方式支付第一期人民币

２６５．４７５

万元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前，乙方应以电

汇方式支付第二期人民币

２６５．４７５

万元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前，乙方应以

电汇方式支付第三期人民币

２６５．４７５

万元整；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５

日前，乙方应

以电汇方式支付第四期人民币

２６５．４７５

万元整。

４

）甲、乙双方一致同意，政府物价主管部门对本合同约定货品的最

高零售价调整，则货品的销售价随之作相应调整。

５

）若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甲方向乙方供货货品金额不足人民币

１

，

０６１．９０

万元的，甲方同意在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前将差额一次性返还给乙

方。

３．２．４

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持股

５％

以上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等有关方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

内的以下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人 承诺内容

履行情

况

股改承诺

－ － －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 － －

重大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 － －

发行时所作承诺

－ － －

其他承诺（含追加承诺）

科瑞集团、科

瑞天诚、莱士

中国、 郑跃

文、黄凯

１

、公司控股股东科瑞天诚与莱士中国、公司

实际控制人郑跃文与黄凯及科瑞天诚控股股东科

瑞集团分别与公司签定了《避免同业竞争协议》。

２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科瑞天诚、科瑞集

团、郑跃文、莱士中国和黄凯承诺未来不再发生资

金占用。

３

、股东科瑞天诚与莱士中国对灵璧浆站存在

的个人集资法律瑕疵分别出具了《承诺函》，均承

诺如由于灵璧浆站存在的个人集资问题对上海莱

士造成任何经济损失， 科瑞天诚与莱士中国将对

上海莱士由此遭受的经济损失给予及时、 足额的

补偿。

履行中

３．４

对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预计的经营业

绩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下降幅度小于

５０％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净利润同比变

动幅度的预计范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下降幅度为：

２０．００％ ～～ ５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经营业绩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８０

，

００８

，

９０３．４８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可供销售的产品较上年同期有所减少，产品生产成本有所增加，因此预计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将较上年同期减少。

３．５

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３．５．１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２

报告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情况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

式

接待对

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资料

２０１２

年

０１

月

１０

日 公司会议室

实 地 调

研

机构

银河证券、东北证

券、德邦证券、日信

证券

乙肝免疫球蛋白进展情况、募投项目完成情

况、新浆站情况等

２０１２

年

０１

月

１３

日 公司会议室

实 地 调

研

机构 银华基金

研发情况、近几年行业发展情况、新产品情况

等

３．６

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６．１

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郑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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